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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我市住建领域信用体系建设，规范全市

住建领域市场秩序，营造公平竞争、诚信守法的市场环境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《社

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（2014-2020 年）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

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枣庄市行政区域内，实施住建领域信用评价，适

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评价管理对象是指在建筑市场、房地产市场、

中介市场等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活动中承担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

预拌混凝土生产、质量（安全）检测、装饰装修、监理、招标

代理、造价咨询、项目管理、工程档案、房地产开发、物业服

务、房地产评估、房屋测绘、房屋中介、供暖、供气等业务的

各方主体和执业人员。

本办法所称信用评价管理，是指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运

用定量分析方法，依据各方主体和执业人员在住建领域生产经

营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类行为信息，做出信用评价，并依据评价

结果对其实施综合管理的活动。

第四条 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信用评价管理遵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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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客观、科学、及时的原则，实行标准统一、

信息共享、合理奖惩、社会监督的评价方式。

第五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住建领域各方主体

及执业人员信用评价管理工作，建立和完善“枣庄市住建领域

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市一体化平台”），并

向省住建厅和市信用管理部门推送我市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

业人员的有关信用信息。

各区（市）、枣庄高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使用市

一体化平台开展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信用评价内容

第六条 信用信息由基本信息、优良信用信息、不良信用信

息、“黑名单”和信用档案构成。

第七条 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

资质类别等级、安全生产许可证（建筑施工企业需提供）、工

程项目信息等。

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、身份证明、注册执业信息、从业

资格信息、职称信息等。

第八条 优良信用信息是指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

在住建领域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得的县级及以上行政机关或群团

组织表彰奖励，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活动、为行业发展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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贡献等信息。

第九条 不良信用信息是指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

在住建领域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工程

建设强制性标准等，受到县级及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行

政处罚和行政处理的信息，以及经有关部门认定的其他不良信

用信息。

除县级及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和行

政处理信息外，其他不良信用信息应经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

有关部门认定。认定部门应事先书面告知住建领域主体不良信用

事实和处理措施，并告知其具有陈述申辩的权利。住建领域主体

陈述申辩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成立的，认定部门应予采纳。

第十条 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存在下列行为之一

的，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、确认后，被列入黑名单。

（一）利用虚假材料、以欺骗手段取得企业资质、商品房

预售许可证明、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证明，或者

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预售商品房的；

（二）发生转包、出借资质，受到行政处罚的；

（三）发生重大及以上工程质量安全事故，或 1 年内累计

发生 2 次及以上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，或发生性质恶劣、危

害性严重、社会影响大的较大工程质量安全事故，受到行政处

罚的；

（四）经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，认定为拖欠工程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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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；

（五）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

“黑名单”的；

（六）存在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。

第十一条 信用信息记录包括单位名称（个人姓名）、证件

号码、信用行为、列入部门、管理期限等。

第十二条 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的信用信息汇总

形成信用档案。

第三章 信用信息采集与交换

第十三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市一体化

平台，认定、采集、审核、更新、变更和公开本行政区域内住

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的信用信息。

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基本信息一般通过与市一体

化平台企业库、人员库、项目库关联采集。

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优良信用信息和不良信用信

息，由作出表彰、奖励、处罚、处理、认定的住房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录入市一体化平台。

第十四条 按照“谁监管、谁负责，谁产生、谁负责，谁组

织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作出表彰、奖励、处罚、处理、认定的

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负责审核信用信息的及时性、真实性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asA5f0ZiscCtJRkqIhmLU6tnbqfQ%2Ff5GpTO48%2B6GqqAdgwWVLdf0LARuF0LZe7JbV8comDZ8dezTnrG3rkZhQ8M6LimMlJ02vBxLhcMdf7mv4Onz0gbAF0Wytr7pmNZcp4H89tJE2r5NLVcK%2F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asA5f0ZiscCtJRkqIhmLU6tnbqfQ%2Ff5GpTO48%2B6GqqAdgwWVLdf0LARuF0LZe7JbV8comDZ8dezTnrG3rkZhQ8M6LimMlJ02vBxLhcMdf7mv4Onz0gbAF0Wytr7pmNZcp4H89tJE2r5NLVcK%2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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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完整性。

第十五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作出表彰、奖励、处

罚、处理决定或认定不良信用信息后，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录入

市一体化平台。

第十六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

信息推送机制，完善市一体化平台信用信息自动推送功能，将

相关信用信息自动逐级推送至省级一体化平台，实现省、市、

区信用信息实时互联共享。

第四章 信用信息公开与应用

第十七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完善信用信息

公开制度，并通过市一体化平台依法对社会公开。

公开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信用信息不得危及国家

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，不得泄露国家秘密、

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。

第十八条 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的信用信息公开

期限为：

（一）基本信息长期公开。

（二）优良信用信息公开期限一般为 5 年。

（三）不良信用信息公开期限一般为 5 年，自不良信用行

为认定之日起计算，并不得低于相关行政处罚期限。具体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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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由不良信用信息的认定部门确定。

（四）“黑名单”管理期限为 1 年，自列入“黑名单”之日

起计算。各方主体修复失信行为并且在管理期限内未再次发生

符合列入“黑名单”情形行为的，由原列入部门将其从“黑名

单”移出，转为不良信用信息，公开期限为 4 年，并不得低于

相关行政处罚、处理期限。

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项信息公开期限届满后，在住建领域

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信用档案长期保存。

（五）国家、省住建主管部门对特定行业的优良信息、不

良信息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第十九条 行政处罚、处理经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以及行政

执法监督被变更或被撤销，作出处罚、处理、认定的住房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应及时变更或删除不良信用信息，并予以公布。

第二十条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充分运用市一

体化平台，建立完善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守信激励和

失信惩戒机制。

第二十一条 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依法使用信用信息，不得

使用超过公开期限的不良信用信息。对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

业人员进行失信惩戒，法律、法规或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

第五章 信用评分与等级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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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

我市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制度，开展住建领域信用评价工作。

第二十三条 住建领域信用评价标准不得设置歧视外地入

枣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的评价指标，不得对外地入枣各方主体

及执业人员设置信用壁垒。

第二十四条 对我市新申请资质和首次进入枣庄市行政区

域内承揽业务的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，承揽到业务后

纳入我市当年年度信用评价管理考核；未承揽到业务前，其初

始信用评价得分为信用评价基本分。

第二十五条 信用评价结果包括信用评价得分和信用评价

等级。

第二十六条 信用评价基本分为 100 分。在一体化平台和相

关平台登记注册的各方主体和执业人员，填写完成相关信息且

信息准确有效的，得基本分。

信用评分实行动态计分，信用评分 1 年内有效。

优良信用信息加分有效期为 1 年，自作出表彰、奖励、认

定之日起计算（资质、资格为证书有效期内）。加分有效期满后，

下一评分周期清除该项加分。

同一主体获得的同一工程项目的不同级别表彰、奖励，取

最高级别加分，不作累计加分。同一主体获得的多项资质、资

格，取最高资质、资格加分，不作累计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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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良信用信息扣分有效期为 1 年，自作出处罚、处理、认

定之日起计算，并不得低于相关行政处罚、处理期限。扣分有

效期满后，下一评分周期清除该项扣分。

同一主体的同一行为被多次处罚、处理的，取最高值扣分。

第二十七条 信用评级根据信用评分结果评定，分为 AAA、

AA、A、B、C 五个等级。

信用评价按照资质（专业）类别分别评价。本资质（专业）

类别内年度信用评价得分排名前 5%（含）的，年度信用评价等

级为 AAA 级；本资质（专业）类别内年度信用评价得分排名前

5%-30%（含）的，年度信用评价等级为 AA 级；本资质（专业）

类别内年度信用评价得分排名 30%-70%（含）的，年度信用评价

等级为 A 级；本资质（专业）类别内年度信用评价得分排名 70%

以后的，年度信用评价等级为 B 级。评价期内被列入黑名单的

信用评价等级为 C 级。评价企业等级不足 1 个名额部分可取整

为 1 个名额。

第二十八条 具体评价方式详见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

人员信用评价管理实施细则。

第六章 信用评价结果应用

第二十九条 按照守信奖励和失信惩戒的原则，信用评价结

果在市场准入、招标投标、资质管理、评先树优以及日常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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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作中作为重要指标予以应用。

第三十条 年度信用评价等级为 AAA 级的信用评价对象，表

示在行业中信用评价指标优异，信用度高，实行扶持机制。

（一）减少检查频次；

（二）优先获得政策扶持；

（三）在评先树优时优先考虑；

（四）通过媒体向社会宣传表扬。

第三十一条 年度信用评价等级为 AA 级的信用评价对象，

表示在行业中信用评价指标较好，信用度较高，实行扶持机制。

（一）减少检查频次；

（二）在评先树优时优先考虑。

第三十二条 年度信用评价等级为 A 级的信用评价对象，表

示在行业中信用评价指标一般，信用度一般，实行常规监管。

第三十三条 年度信用评价等级为 B 级的信用评价对象，表

示在行业中信用评价指标较低，信用度较差，实行惩戒机制。

（一）增加检查频次；

（二）年度内限制评先树优；

（三）对企业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等进行诫勉约谈；

第三十四条 年度信用评价等级为 C 级的信用评价对象，表

示在行业中信用评价指标差，信用度低，实行惩戒机制。

（一）列入枣庄市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“黑名单”;

（二）通过媒体向社会曝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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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地企业建议相关部门依法重新审查企业资质和安

全生产许可证，年度内限制受理资质资格升级申请。外地企业

通报企业注册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山东省住房和

城乡建设厅，并建议进行相应处理。

第七章 监督管理

第三十五条 区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指定专门

科室（单位）、专人负责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的信用信

息采集、公开和推送工作。

第三十六条 区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住建

领域信用信息安全管理，建立住建领域监管一体化工作平台安

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，保障信用信息安全。

第三十七条 建立住建领域信用信息推送情况抽查和通报

制度。定期核查各区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信用信息推

送情况。对于应推送而未推送或未及时推送信用信息的，以及

在住建领域信用评价工作中设置信用壁垒的，枣庄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将予以通报，并责令限期整改。

第三十八条 相关工作人员在住建领域信用信息管理工作

中应当依法履职，保证信用信息真实、完整。对于录入、推送、

公布虚假信用信息，故意瞒报信用信息，篡改信用评价结果的，

应当依法追究主管部门及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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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条 建立异议信息申诉与复核制度，公开异议信息

处理部门和联系方式。住建领域各方主体及执业人员对信用信

息存在异议的，可以向认定该信用信息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提出申诉，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

对异议信息进行核实，并及时作出处理。

第四十条 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工作应当接受社会监督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对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工作中违反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本办法的行为，向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举

报或投诉。

第四十一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成立枣庄市住建领域信用

评价管理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，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，

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相关单位（科室）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领

导小组负责审定全市统一的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和标准，

督导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的建设和运行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

室，办公室主要负责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相关文件拟定、信

息平台建设和日常管理维护，以及组织、协调成员单位做好信

息录入及信用评价结果运用等工作。

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试行，有效期 3

年，原有关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附件：枣庄市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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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枣庄市住建领域信用评价管理领导小组
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刘全义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）

副组长：李玉森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副书记、市住建

发展中心主任）

聂存明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）

胡夫海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）

陈娅莉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）

丁善意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）

杜益伟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四级调研员）

成 员：韩敬龙（市住建发展中心副主任）

孙晋明（市住建发展中心副主任）

钟家勇（市住建发展中心副主任）

杜克允（市住建发展中心副主任）

唐贵东（市住建局办公室主任）

李 静（市住建局人事科科长）

孙忠收（市住建局政策法规科科长）

张丽娟（市住建局城市建设科科长）

徐思宏（市住建局建筑市场与工程监管科科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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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妍妍（市住建局节能科技与勘察设计科科长）

张 飞（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科科长）

蒋 罕（市住建局住宅与房地产业科科长）

张 伟（市建筑工程质量服务中心主任）

谢 宇（市房地产开发和房屋征收服务中心主任）

谢 怡（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主任）

郑李青（市城市建设档案馆馆长）

马洪丽（市住建发展中心政策法规科科长）

郭万宝（市住建发展中心信用评价科科长）

陈 涛（市住建发展中心行业发展科科长）

李秀国（市住建发展中心科技教育科科长）

孙中锋（市住建发展中心执业资格服务科科长）

郭晋元（市住建发展中心工资清欠科科长）

葛文峰（市住建发展中心市场培育科科长）

田永清（市住建发展中心装饰装修科科长）

贺晓飞（市住建发展中心安全评价科科长）

董 明（市住建发展中心扬尘治理科科长）

陈志飞（市住建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科科长）

宁 伟（市住建发展中心城市更新科负责人）

刁文波（市住建发展中心房屋产权科科长）

刘 斌（市住建发展中心信息核查科科长）

张 兵（市住建发展中心住房保障科科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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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著方（市住建发展中心城市供热科科长）

吴 瀚（市住建发展中心城市燃气科负责人）

徐玉娟（市住建发展中心造价服务科科长）

袁茂玉（市住建发展中心建筑节能科科长）

葛明飞（市住建发展中心 12319 服务科科长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丁善意任办公室主任，孙忠收、张

丽娟、徐思宏、李妍妍、蒋罕、郭万宝为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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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 年 3月 12 日印发


